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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 S 
葵青区 

书面/口头申述摘要 
 

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1 所有选  
区  

- 1 支持葵青区各选区的临时

建议。  
 

支持的意见备悉。  

2 所有选  
区  

1 - (a)  支持选区 S03(葵盛东

邨 )、 S04(上大窝口 )、
S05(下大窝口 )、S07(葵
涌邨北 )、 S11(安荫 )、
S14(葵芳 )、S18(祖尧 )、
S19(荔景 )、S20(葵盛西

邨 )、S21(安灏 )、S22(伟
盈 ) 、 S23( 青 衣 邨 ) 、
S24(翠怡 )、S25(长青 )、
S26(长康 )、S27(盛康 )、
S28( 青 衣 南 ) 、 S29( 长
亨 ) 、 S30( 青 发 ) 及

S31(长安 )的临时建议。 
 

项目 (a) 
支持的意见备悉。  
 
 

(b)  除上述项目 2(a)所提及

的选区外，对其余选区

的临时建议有所保留。

建 议 选 管 会 在 未 来 划

界 时 多 加 考 虑 社 区 连

系，包括制定新工作原

则，规定分拆后的屋邨

在 单 一 选 区 人 口 不 得

少于 3 000 人或三座楼

宇，以免有关居民在选

区中被忽略。  
 

项目 (b) 
有关意见备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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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c)  参考 2002 年香港大学

社 会 研 究 中 心 为 深 水

埗区议会进行的调查，

要 求 选 管 会 向 政 府 反

映 葵 青 区 荔 景 山 道 以

南 的 居 民 支 持 将 该 范

围划入深水埗区。  
 

项目 (c) 
申述建议涉及更改地方行

政区的分界，不属选管会

的职权范围，选管会已将

意见转交政府考虑。  

3 S01 –
葵兴  
 
S02 – 
葵联  
 
S06 –
葵涌邨

南  
 
S07 – 
葵涌邨

北  
 

19^
* 

4 (a)  反对将葵涌邨春葵楼、

夏 葵 楼 和 秋 葵 楼 及 葵

馥苑由选区 S06(葵涌

邨 南 ) 转 编 入 选 区

S01(葵兴 )，要求撤回有

关建议。综合原因如下 :  
 
 所 涉 五 座 楼 宇 与 选

区 S01(葵兴 )之间有

大斜坡相隔，而争取

多 年 的 升 降 机 仍 未

兴建，因此居民往来

选 区 S01( 葵 兴 ) 及
S06(葵 涌 邨 南 )十 分

危险及不便。此外，

居 民 前 往 选 区

S01(葵 兴 )寻 找 议 员

协助时亦有困难；  
 
 葵 涌 邨 的 楼 宇 不 论

在历史发展、地理位

置、社区需要上都息

息相关、血肉相连，

在 社 区 发 展 方 面 亦

有其独特性；  
 
 临 时 建 议 破 坏 葵 涌

邨 的 社 区 完 整 性 及

项目 (a) 
接纳此项建议。就区议会

选区分界的检讨，法例规

定选管会须根据有关选举

年度内个别选区的人口检

视所有选区的现有分界。

根据《选管会条例》，选

管会在调整选区分界时，

除了考虑预计人口外，亦

须顾及社区独特性、地方

联系的维持，以及有关区

域的自然特征 (例如大小、

形状、交通方便程度及发

展等 )等其他法定因素。按

2015 年 的 原 区 界 ， 选 区

S06( 葵 涌 邨 南 ) 的 人 口

(21 829 人 )会超出法例许

可的上限 (+31.51%)。为使

该选区的人口能调整至法

例许可幅度之内，必须将

该选区的部分楼宇转编入

邻近的选区。  
 
在制定临时建议时，选管

会得悉政府已同意于选区

S01(葵兴 )与 S06(葵涌邨

南 )的通道 ( “ 百步梯”)旁兴

建 自 动 电 梯 连 接 两 个 选

                                                 
^申述中有 7 份范本申述，另有一项申述载有 666 名市民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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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独 特 性 ， 因 为 春 葵

楼、夏葵楼和秋葵楼

及 葵 馥 苑 的 居 民 在

居住的空间、地理位

置及生活配套，例如

商场、街市、休憩设

施、停车场及社会服

务机构等，均与葵涌

邨 其 他 楼 宇 的 居 民

共用，所面对的社区

问题亦一致；  
 
 不 能 只 是 依 从 选 区

人 口 不 可 偏 离 标 准

人 口 基 数 上 限 的 原

则，保留社区完整性

的原则更重要；  
 
 选区 S01(葵兴 )内已

有多种类型楼宇，若

加 上 另 一 屋 邨 的 春

葵楼、夏葵楼和秋葵

楼 及 纪 律 部 队 宿 舍

葵馥苑，区议员难于

服 务 不 同 群 体 的 居

民 及 处 理 涉 及 不 同

利益的意见；   
 
 质疑选区 S01(葵兴 )

及 S06(葵涌邨南 )的
人口数字。申述认为

选区 S01(葵兴 )的光

辉围劏房林立，选管

会 依 据 中 期 人 口 普

查的数字，有机会严

重 低 估 该 选 区 的 人

口 数 字 。 而 选 区

S06(葵 涌 邨 南 )的 实

际 总 人 口 约 19 000

区，并预计于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2019 年 5 月 1 日进

行工程。因此，在地理上，

将葵涌邨春葵楼、夏葵楼

和秋葵楼及葵馥苑转编入

选区 S01(葵兴 )是可行的。 
 
然而，选管会收到申述后，

于 2018 年 8 月及 9 月期间

前往实地视察，留意到上

述工程仍未动工。按政府

原定的兴建时间表，上述

工程必定会延误。有见及

此，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

选管会同意保留葵涌邨春

葵楼、夏葵楼、秋葵楼及

葵馥苑在选区 S06(葵涌邨

南 )。在没有其他可行的替

代方案的情况下，选管会

建议维持选区 S06(葵涌邨

南 )原有分界不变，并容许

该选区的人口 (21 829 人 )
超 出 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

(+31.51%)。  
 

根 据 申 述 建 议 ， 选 区

S01(葵兴 )及 S06(葵涌邨

南 )的人口分别是：  
 
S01: 13 197 人 , -20.50%  

S06: 21 829 人 , +31.51% 
 
关 于 人 口 数 字 方 面 的 意

见，2019 年区议会一般选

举的划界工作是按照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预计人口数

字来进行。一如以往，预

计人口数字是由规划署人

口分布推算小组之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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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多 人 ， 符 合 法 例 规

定，无需作出任何改

变；  
 
 作 为 葵 涌 邨 的 业 主

及管理者，房屋署所

提 供 的 数 字 应 更 精

确。而根据房屋署提

供的数字，临时建议

会令选 区 S06(葵 涌

邨南 )的人口低于法

例许可的下限；  
 
 选区 S06(葵涌邨南 )

的 人 口 并 无 大 幅 增

减，无需要将数座楼

宇 转 编 入 选 区

S01(葵兴 )；  
 
 选 区 分 界 经 常 变 动

及 将 葵 涌 邨 划 入 三

个选区，会令市民难

以 适 应 及 寻 求 议 员

协助；  
 
 葵涌邨春葵楼、夏葵

楼 和 秋 葵 楼 的 长 者

已 习 惯 现 任 区 议 员

的服务，担心将来难

与 不 熟 悉 的 区 议 员

沟通；及  
 

 将 葵 涌 邨 划 分 成 三

个选区，由三位议员

服务，他们对社 会 问

题 可 能 会 有 不 同 的

立场及意见，可能难

以达成共识。  

专为划界工作而成立的专

责小组提供。是次的人口

分布预计数字是以政府统

计处于 2016 年进行的中

期人口统计为基础，再加

上相关政府部门的最新官

方资料，经过一套科学化

和 有 系 统 的 方 法 推 算 出

来。专责小组的成员都是

专业部门，一向负责全港

人口统计及人口分布推算

工作，掌握最新的人口及

土地房屋发展的资料，是

普遍地有高度认受性的数

据。选管会一直信赖专责

小组提供的统计资料，这

些资料亦是可供划界工作

的唯一一套数据。  
 
至 于 申 述 提 出 的 其 他 事

项，划界建议须基于人口

分布的客观资料，地区行

政事务的安排或区议员所

提供的社区服务并非相关

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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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b)  有 一 项 申 述 建 议 保 留

葵涌邨春葵楼、夏葵楼

和 秋 葵 楼 于 选 区

S06(葵涌邨南 )，但支持

将 葵 馥 苑 转 编 入 选 区

S01(葵兴 )。  
 

项目 (b)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葵

馥苑与选区 S01(葵兴 )有
葵涌邨春葵楼、夏葵楼及

秋葵楼阻隔。  
 

    (c)  有 一 项 申 述 表 示 若 保

留选区 S06(葵涌邨南 )
的 原 有 分 界 会 令 人 口

超出法例许可的上限，

建 议 将 该 选 区 的 其 中

一 个 屋 苑 转 编 入 选 区

S07(葵涌邨北 )，及保留

新 葵 兴 花 园 于 选 区

S01(葵兴 )内。  
 

项目 (c)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选区 S07(葵涌邨北 )的

人口 (20 053 人 )已接近

法 例 许 可 的 上 限

(+20.81%)，没有足够的

空间吸纳选区 S06(葵
涌邨南 )任何一个屋苑

的人口；及  
 

(ii)根 据 申 述 建 议 ， 选 区

S02( 葵 联 ) 的 人 口

(11 594 人 )会低于法例

许可的下限 (-30.15%)。 
 

4 S01–
葵兴  
 
S02 – 
葵联  
 
S06 –
葵涌邨

南  
 
S07 – 
葵涌邨  
北  

2 - (a)  有 一 项 申 述 认 为 在 临

时 建 议 下 ， 新 增 选 区

S02(葵联 )、选区 S06(葵
涌邨南 )及 S15(兴芳 )的
人 口 偏 低 ， 而 选 区

S01(葵兴 )则严重偏高，

至于选区 S07(葵涌邨

北 )人口偏高的问题亦

未得到处理，因此作出

下列建议：  
 
 保 留 芊 红 居 在 选 区

S15(兴芳 )，令该选区  

项目 (a)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申

述建议所影响的选区数目

较临时建议多一个，所影

响的人口亦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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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S15 – 
兴芳  

  的 人 口 上 升 至 约   
16 000 人；  

 
 将选区 S01(葵兴 )的

葵俊苑和葵兴邨 (约
7 000 人 )转编入选区

S02(葵 联 )， 令 选 区

S02(葵 联 )的 人 口 调

整至约 19 000 人；   
 
 将 葵 馥 苑 保 留 在 选

区 S06(葵涌邨南 )；
及  

 
 将选区 S06(葵 涌 邨

南 )的春葵楼、夏葵楼

和 秋 葵 楼 、 选 区

S07(葵 涌 邨 北 )的 百

葵 楼 和 合 葵 楼 及 选

区 S01(葵兴 )的光辉

围组成一个新选区。

经 调 整 后 ， 选 区

S07(葵 涌 邨 北 )的 人

口 将 下 降 至 14 000
人。  

 

 

    (b)  有 一 项 申 述 反 对 选 区

S01(葵兴 )、S02(葵联 )、
S06( 葵 涌 邨 南 ) 及

S15(兴芳 )的临时建议，

因 临 时 建 议 忽 视 地 区

关联性，欠缺人口数据

支持。按临时建议，选

区 S02(葵联 )、 S06(葵
涌邨南 )及 S15(兴芳 )的
人口均不足 15 000 人，

而 选 区 S01( 葵 兴 ) 及
S07(葵涌邨北 )的人口

则高达 20 000 人以  

项目 (b)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申

述建议所影响的选区数目

较临时建议多一个，所影

响的人口亦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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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上，临时建议的安排并

不合理。建议：  
 
 将选区 S07(葵 涌 邨

北 )的百葵楼和合葵

楼及 选 区 S06(葵 涌

邨南 )的葵馥苑转编

入选区 S01(葵兴 )，
与 光 辉 围 及 葵 兴 邨

合组成 选 区 S01(葵
兴 )；及  

 
 将 选 区 S01( 葵 兴 ) 

的 葵 俊 苑 转 编 入 选

区 S02(葵联 )，以令

葵 俊 苑 、 新 葵 兴 花

园、葵康苑及葵联邨

组 成 选 区 S02( 葵

联 )。  
 

 
 
 

5 S01 –
葵兴  
 
S02 – 
葵联  
 
S08 – 
石荫  
 
S10 – 
大白田

东  
 
S12 – 
石篱北  
 
S15 – 
兴芳  

- 1 (a)  反 对 葵 青 区 的 两 个 新

增 选 区 均 划 定 在 葵 涌

而 非 有 两 大 屋 苑 落 成

的青衣岛。  
 

 

项目 (a) 
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位

处青衣岛的所有选区的人

口 均 在 法 例 许 可 幅 度 之

内，根据一贯的工作原则，

没 有 需 要 修 改 其 现 有 分

界。  
 

(b)  建议保留石篱 (二 )邨的

石欢楼、石祥楼及石富

楼 在 选 区 S12( 石 篱

北 ) ， 改 为 将 选 区

S08(石荫 )的宁峰苑转

编入新增选区 S10(大
白 田 东 ) ， 因 为 选 区

S08( 石 荫 ) 的 人 口 有

19 000 多人，而且宁峰

苑和选区 S10(大白田

东 )童子街一带的楼宇  

项目 (b)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根

据申述建议，选区 S12(石
篱北 )的人口 (22 392 人 )会
超 出 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

(+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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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同属私人楼宇，亦较石

篱 ( 二 ) 邨 接 近 选 区

S10(大白田东 )。  
 

 

    (c)  建 议 保 留 芊 红 居 在 选

区 S15(兴芳 )。  
 

项目 (c)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根

据申述建议，选区 S02(葵
联 )的人口 (12 176 人 )会低

于 法 例 许 可 的 下 限

(-26.65%)。  
 

6 S02 – 
葵联  
 
S10 – 
大白田

东  
 

1 - 支持临时建议。  支持的意见备悉。  
 

7 S08 – 
石荫  
 
S09 – 
大白田

西  
 
S10 – 
大白田

东  
 
S12 – 
石篱北  
 
S13 – 
石篱南  
 
 

1 - 认同选区 S08(石荫 )的临

时建议，虽然该选区的人

口仍有 19 000 人，但临时

建议已顾及地区关连性及

社区完整性。不过，为平

衡各选区的人口，建议：  
 

 将选区 S13(石篱南 )的
石佳楼和石华楼转编入

选区 S12(石篱北 )以免

将石篱 (二 )邨划分至三

个选区；  
 

 将选区 S12(石篱北 )的
石欣楼和石广楼转编入

选区 S10(大白田东 )；及  
 
 将选区 S10(大白田东 )

的福荫大厦、葵宝大厦、

葵富大厦和海昌大楼转

编 入 选 区 S09( 大 白 田

西 )。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申

述建议所影响的选区数目

较临时建议多一个，所影

响的人口亦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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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8 S10 – 
大白田

东  

1 - 反对新增选区 S10(大白田

东 )的临时建议，因为容易

令某党派渔人得利，有违

选举公平性，同时令市民

日后求助困难。  
 

划界建议须基于人口分布

的客观资料，政治因素不

在考虑之列。  

9 S10 – 
大白田

东  
 
S12 – 
石篱北  
 
S13 – 
石篱南  
 

21#
1 
 
 

3 反对选区 S10(大白田东 )
及 S12(石篱北 )的临时建

议，建议保留石篱 (二 )邨石

欢楼在选区 S12(石篱北 )，
综合原因如下 :  
 
 石欢楼与选区 S12(石篱

北 ) 的 石 欣 楼 有 天 桥 相

接。石欢楼的居民在日

常生活中会使用该天桥

前往选区 S12(石篱北 )
的商场，而石欣楼的居

民亦经常使用石欢楼的

空地。将石欢楼转编入

选区 S10(大白田东 )有
碍邨内居民一起参加社

区活动，亦有损社区完

整性。此外，临时建议

会令石欢楼的居民感到

混乱及无意欲登记为选

民，降低投票率；  
 

 临时建议会令居民混乱

及无所适从；及  
 

 一个屋邨由三位区议员

服务，有违地方联系和

社区发展的原则。此外，

石欢楼与选区 S10(大白

田 东 ) 的 私 人  

项目 (a)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申述建议所影响的人

口 (7 765 人 )较临时建

议 (7 139 人 )多 626 人； 
 

(ii)  石欢楼、石祥楼、石

富楼、石禧楼及石福

楼均位于大白田街，

位 置 邻 近 新 增 选 区

S10(大白田东 )。申述

建议将选区 S12(石篱

北 )的石禧楼及石福楼

转编入选区 S10(大白

田东 )，与临时建议比

较，在社区独特性及

完整性方面没有明显

优胜之处；及  
 
(iii)  划界建议须基于人口

分布的客观资料，地

区行政事务的安排或

区议员所提供的社区

服务并非相关考虑因

素。  
 

                                                 
#
申述中有 19 份范本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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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楼宇相距甚远，变相孤

立石欢楼，而且公屋与

私 人 楼 宇 居 民 需 求 各

有不同。  
 

 

    (a)  有 15 项申述建议将选

区 S12(石篱北 )的石禧

楼 及 石 福 楼 转 编 入 选

区 S10(大白田东 )，以

顾 及 社 区 独 特 性 及 完

整性。  
 

    (b)  有 两 项 申 述 建 议 将 石

篱 (二 )邨独立划成一个

选区，即将选区 S13(石
篱南 )的石佳楼和石华

楼转编入选区 S12(石
篱北 )，以维持其完整

性。  

项目 (b)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按 2015 年的原区界，

选区 S12(石篱北 )的人

口 (22 392 人 )会超出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

(+34.90%)，申述建议会

令 该 选 区 的 人 口 进 一

步 超 出 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及  
 

(ii)选区 S13(石篱南 )的人

口 在 法 例 许 可 幅 度 之

内，根据一贯的工作原

则，没有需要修改其现

有分界。  
 

10 S13 – 
石篱南  
 
S16 – 
华丽  

3 1 建议将选区 S16(华丽 )的
嘉翠园转编入选区 S13(石
篱南 )，因为：  
 
 嘉翠园在地理上与选区

S13(石篱南 )连接；  
 

 选区 S16(华丽 )的区议

员难以服务嘉翠园，所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选 区 S13( 石 篱 南 ) 及

S16(华 丽 )的 人 口 均在

法例许可幅度之内，根

据一贯的工作原则，没

有 需 要 修 改 其 现 有 分

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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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以嘉翠园的居民难以寻

求议员协助；及  
 
 选区 S16(华丽 )的投票

站远离嘉翠园。  

(ii)划 界 建 议 须 基 于 人 口

分布的客观资料，地区

行 政 事 务 或 区 议 员 所

提供的社区服务，以及

投 票 站 的 安 排 并 非 相

关考虑因素，选管会已

将 有 关 投 票 站 安 排 的

意 见 转 交 选 举 事 务 处

考虑。  
 

11 S16 – 
华丽  

1 - 建议将选区 S16(华丽 )的
华员邨、华景山庄及海峰

花园和邻近的乡村组成一

个选区，而丽瑶邨、翠瑶

苑及嘉翠园则另组一个选

区，因为 :  
 
 华景山庄及海峰花园与

丽瑶邨居民的生活模式

完全不同，需要的社区

服务亦完全不同；及  
 

 地理上华景山庄与丽瑶

邨相距比较远。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   
 
(i)  选区 S16(华丽 )的人口

在 法 例 许 可 幅 度 之

内，根据一贯的工作

原则，没有需要修改

其现有分界；及  
 

(ii)  划界建议须基于人口

分布的客观资料，地

区行政事务的安排或

社区服务并非相关考

虑因素。  

12 S16 – 
华丽  
 
S17 – 
荔华  

1 - 建议取消选区 S17(荔华 )，
将该选区的华荔邨、荔欣

苑、乐园、荔湾花园及华

丰园和深水埗区的荔枝角

政府合署、荔枝角公园体

育馆、荔枝角公园游泳池、

荔枝角公园第一期、盈晖

台及清丽苑组成一个新选

区，并划入深水埗区，选

区名称为「荔湾」。至于

选区 S 1 7(荔华 )余下的九

华径、九华径新村、钟山

台、钟山小筑、晓峰居、

晓 峰 豪 园 、 荔 景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根据《选管会条例》，

选管会必须按《区议会

条例》指明的每个区议

会 的 民 选 议 席 数 目 制

定选区分界。按申述建

议取消选区 S17(荔华 )
会 令 葵 青 区 的 选 区 总

数少于议席总数，不符

合上述法例的规定。由

于 申 述 建 议 与 制 定 主

体法例有关，并不属选

管会的职权范围，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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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消防局及长坑村则转编入

选区 S16(华丽 )。  
选 管 会 已 将 有 关 意 见

转 交 政 制 及 内 地 事 务

局考虑；及  
 
(ii)申 述 建 议 涉 及 更 改 地

方行政区的分界，不属

选管会的职权范围，选

管 会 已 将 意 见 转 交 政

府考虑。  
 

13 S23 – 
青衣邨  
 

1 - 建 议 更 改 选 区 S23( 青 衣

邨 )的名称为「青绿」，因

为 该 选 区 的 三 个 主 要 屋

苑，即绿悠雅苑、青衣邨

及 青 怡 花 园 均 位 于 青 绿

街，改名「青绿」可使居

民更清晰知道其所属选区

范围。  
 

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选

区名称自 1999 年沿用至

今，市民已习惯有关名称。

此外，该选区分界在是次

划界并没有任何改动，更

改选区名称会令市民产生

混淆。  

14 S24 – 
翠怡  
 
S26 – 
长康  
 
S27 – 
盛康  

3 - 建议将长康邨康平楼、康

安 楼 及 康 盛 楼 由 选 区

S27(盛康 )转编入 S26(长
康 )。综合原因如下：  
 
 长康邨的 10 座楼宇被划

入不同的选区令居民感

到十分困扰。居民难以

改变原有习惯，包括在

选举中投票及寻求区议

员帮助。申述建议可减

少现时对居民的不便及

降低选区转变为居民带

来的无形压力，亦可令

区内更和谐；  
 

 长康邨一期和二期的楼

宇结构、单位面积、配

套 和 家 庭 人 口 特 性 不

同，其社区设施及管理

不接纳此等建议，因为：  
 
(i)  选 区 S24( 翠 怡 ) 、

S26( 长 康 ) 及 S27( 盛
康 )的人口均在法例许

可幅度之内，根据一

贯的工作原则，没有

需 要 修 改 其 现 有 分

界；  
 
(ii)  划界建议须基于人口

分布的客观资料，地

区行政事务的安排或

区议员所提供的社区

服务并非相关考虑因

素；及  
 
(iii)  一直以来，区议会一

般选举的选区划界工

作是按既定做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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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号  

选区  
数目  

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  口头  

亦有鲜明的分别；及  
 
 申述建议可令区议员在

地区工作及处理屋苑事

务时更为顺利及完整。  
 

有一项申述建议同时将选

区 S24(翠怡 )的涌美老屋

村、蓝田村、大王下村、

青辉新村、青裕新村及盐

田角村转编入选区 S27(盛
康 )，以避免日后经常修订

选区分界的情况及维持区

域的自然特征、社区独特

性及连系。  
 

截至选举年度 6 月 30
日的最新预计人口数

字进行，在此日期后

的 发 展 不 在 考 虑 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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